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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府法〔2015〕37号
市政府法制办

关于开展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

各县级市（区）人民政府，苏州工业园区、苏州高新区、太仓港口管委会；市各委办局，各直属单位：

为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根据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及省委、市委实施意见精神和《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江苏省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规定》的要求，决定对各县级市（区）政府（管委会）以及市级各部门制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清理。现对清理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范围和责任主体

范围：截至2015年8月31日（含8月31日），各县级市（区）政府（管委会）以及市级各部门发布的现行有效的规范性文件。
各县级市（区）政府（管委会）办公室发布的含有规范性文件内容的文件，以及各县级市（区）政府（管委会）和市级各部门发布的未按照规范性文件编号管理的含有规范性文件内容的文件，一并纳入清理范围。
责任主体：按照“谁制定、谁负责”的原则，各县级市（区）政府（管委会）和各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由制定机关负责清理。两个以上部门联合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由主办部门负责清理，在清理过程中，主办部门应主动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做好沟通协调工作。对于在机构改革中被撤销、合并或者职能发生调整的部门发布的规范性文件，由承接其权力责任和相关职能的单位负责清理。

二、清理标准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规范性文件，应当予以废止：

1.主要内容与法律、法规、规章相抵触的；

2.主要内容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已废止或宣布失效的；

3.主要内容已被新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涵盖或者代替的；

4.主要内容与同级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协调的；

5.主要内容与中央、省、市全面深化改革以及全面依法治国的决策不符合，或者不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

6.主要内容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有封锁市场、行业保护等不利于公平竞争的；
7.主要内容与行政许可（审批）、行政收费相关，且相应的行政许可（审批）、行政收费项目已经取消的；

8.主要内容长期搁置未适用的。

（二）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规范性文件，应当宣布失效：

1.适用期已过的；

2.调整对象已消失的；

3.规定的事项及任务已完成，实际已经失效的。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规范性文件，应当予以修改：

1.部分内容与法律、法规、规章相抵触的；

2.部分内容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已废止的；

3.部分内容已被新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涵盖或者代替的；

4.部分内容与同级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协调的；

5.部分内容与中央、省、市全面深化改革以及全面建设法治政府的决策不符合，或者不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

6.部分内容的程序性、可操作性不强，需要予以细化和完善的；

7.规范性文件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的；
8.部分内容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有封锁市场、行业保护等不利于公平竞争的；
9.部分内容与行政许可（审批）、行政收费相关，且相应的行政许可（审批）、行政收费项目已经修改或者取消的；

10.部分内容长期搁置未适用的。

三、实施步骤

（一）方案制定阶段（2015年9月）

各县级市（区）政府（管委会）和各部门要充分做好规范性文件清理的调研摸底工作，结合本地本部门的实际，制定清理工作方案。

（二）清理阶段（2015年10月至2015年11月）

各县级市（区）政府（管委会）和各部门应对本单位发布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汇总，并对照清理标准，逐件进行研究论证，提出清理方案。对需要修改的规范性文件，应按照《江苏省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规定》的规定，进行重新修订、发布。

（三）公布和备案阶段（2015年12月）

各县级市（区）政府（管委会）和各部门对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进行整理，并于2015年12月底前按要求将清理情况及相关数据（统计表格见附件）通过法制监督平台以公务邮件的形式报送至市政府法制办公室法律事务处，纸质材料加盖单位印章同时报送。

在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结束后，市政府法制办将组织对各县级市（区）政府（管委会）和有关部门的清理工作进行督查。

四、工作要求

各县级市（区）政府（管委会）和各部门应按照合法性、合理性原则和中央、省和市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要求，高度重视本次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加强组织领导，明确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认真制定工作方案，确保清理工作顺利进行。

清理工作结束后，各县级市（区）政府（管委会）和各部门应当将继续有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通过门户网站、媒体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对于未列入继续有效目录的规范性文件，不得再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

各县级市（区）政府（管委会）工作部门、派出机关、镇政府的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应当同步进行，具体工作由各县级市、区政府（管委会）自行组织实施。

在清理工作中遇到有关问题，请及时与我办联系。

联系人：法律事务处吴睿      联系电话： 68615460

附件：1.规范性文件清理统计表 

2.继续有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3.废止规范性文件目录

4.宣布失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5.拟修改规范性文件目录

                              苏州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2015年9月1日

苏州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2015年9月1日印发

附件1：
规范性文件清理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继续有效件数
	废止件数
	宣布失效件数
	修改件数

	
	
	
	


附件2：
继续有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规范性文件名称
	文号
	公布日期
	实施日期
	备注

	
	
	
	
	
	

	
	
	
	
	
	

	
	
	
	
	
	

	
	
	
	
	
	

	
	
	
	
	
	

	
	
	
	
	
	

	
	
	
	
	
	

	
	
	
	
	
	

	
	
	
	
	
	

	
	
	
	
	
	

	
	
	
	
	
	

	
	
	
	
	
	

	
	
	
	
	
	

	
	
	
	
	
	


【说明】将各县级市（区）政府（管委会）和各部门的规范性文件进行整理后，按照公布时间的先后顺序形成目录清单。

附件3：
废止规范性文件目录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规范性文件名称
	文号
	公布日期
	废止日期
	废止理由

	
	
	
	
	
	

	
	
	
	
	
	

	
	
	
	
	
	

	
	
	
	
	
	

	
	
	
	
	
	

	
	
	
	
	
	

	
	
	
	
	
	

	
	
	
	
	
	

	
	
	
	
	
	

	
	
	
	
	
	

	
	
	
	
	
	

	
	
	
	
	
	

	
	
	
	
	
	

	
	
	
	
	
	


【说明】1、将各县级市（区）政府（管委会）和各部门的规范性文件进行整理后，按照公布时间的先后顺序形成目录清单。2、废止理由可参考 “清理标准”。

附件4：
宣布失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规范性文件名称
	文号
	公布日期
	失效日期
	失效理由

	
	
	
	
	
	

	
	
	
	
	
	

	
	
	
	
	
	

	
	
	
	
	
	

	
	
	
	
	
	

	
	
	
	
	
	

	
	
	
	
	
	

	
	
	
	
	
	

	
	
	
	
	
	

	
	
	
	
	
	

	
	
	
	
	
	

	
	
	
	
	
	

	
	
	
	
	
	

	
	
	
	
	
	


【说明】1、将各县级市（区）政府（管委会）和各部门的规范性文件进行整理后，按照公布时间的先后顺序形成目录清单。2、失效理由可参考 “清理标准”。
附件5：
拟修改规范性文件目录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规范性文件名称
	文号
	公布日期
	修改日期
	修改理由

	
	
	
	
	
	

	
	
	
	
	
	

	
	
	
	
	
	

	
	
	
	
	
	

	
	
	
	
	
	

	
	
	
	
	
	

	
	
	
	
	
	

	
	
	
	
	
	

	
	
	
	
	
	

	
	
	
	
	
	

	
	
	
	
	
	

	
	
	
	
	
	

	
	
	
	
	
	

	
	
	
	
	
	


【说明】1、将各县级市（区）政府（管委会）和各部门规范性文件进行整理后，按照公布时间的先后顺序形成目录清单。2、修改理由可参考 “清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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